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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 
 
1 .  本 指 引 （ 第 二 ﹒ 一 版 ） 所 載 的 資 訊 ， 並 非 《 認 可 核 證 機

關 業 務 守 則 》（ “業 務 守 則 ”） 的 一 部 分 。 本 指 引 的 目 的
不 是 用 以 影 響 任 何 人 的 權 利 和 義 務，也 不 是 供 人 作 法 律

上 的 用 途 而 倚 據 的 聲 明。若 根 據 本 指 引 內 的 資 訊 採 取 任

何 法 律 上 的 行 動 ， 請 先 自 行 徵 詢 法 律 顧 問 的 意 見 。 本 指

引 （ 第 二 ﹒ 一 版 ） 取 代 2 0 0 4 年 7 月 公 布 的 《 根 據 《 電
子 交 易 條 例 》（ 第 5 5 3 章 ） 提 出 上 訴 反 對 政 府 資 訊 科 技
總 監 的 決 定 的 程 序 指 引 》 第 二 版 。  

 
2 .  根 據 《 電 子 交 易 條 例 》 (第 5 5 3 章 ) ( “條 例 ” )第 2 8 條 ， 任

何 核 證 機 關 如 對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( “總 監 ” )以 下 的 決 定
感 到 受 屈 －   

  
( a )  拒 絕 根 據 條 例 第 2 1 或 2 2 條 提 出 的 認 可 申 請 ；   

 
( b )  拒 絕 根 據 條 例 第 2 2 或 2 7 條 提 出 的 續 期 申 請 ； 或  

 
( c )  根 據 條 例 第 2 3 或 2 4 條 撤 銷 認 可 或 暫 時 吊 銷 認 可，  

 
可 在 有 關 決 定 作 出 之 日 起 計 7 天 內，向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
局 局 長 ( “局 長 ” )提 出 上 訴 ， 反 對 該 項 決 定 。  

 
 
上 訴 程 序  

 
3 .  核 證 機 關 根 據 條 例 第 2 8 ( 1 )條 提 出 的 上 訴 ， 必 須 根 據 條

例 第 2 8 ( 2 )條 的 規 定 ， 藉 上 訴 人 以 電 子 紀 錄 形 式 向 局 長

發 出 上 訴 的 通 知 而 展 開，或 藉 由 專 人 將 該 通 知 送 交 局 長

而 展 開，或 藉 將 該 通 知 於 局 長 的 辦 事 處 的 通 常 辦 公 時 間

內 留 在 該 辦 事 處 而 展 開 。  
 
4 .  根 據 條 例 第 2 8 ( 1 )條 向 局 長 提 出 上 訴 的 核 證 機 關 ， 亦 必

須 根 據 條 例 第 2 8 ( 3 )條 ， 在 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 盡 快 給 予 總

監 上 訴 的 通 知 。  
 
5 .  總 監 在 接 獲 核 證 機 關 根 據 條 例 第 2 8 ( 3 )條 提 出 上 訴 的 通

知 後 ， 必 須 根 據 條 例 第 3 2 ( 1 ) ( f )條 的 規 定 ， 立 刻 在 有 關

的 核 證 機 關 披 露 紀 錄 內 作 出 公 告 。  
 
6 .  凡 有 人 根 據 條 例 第 2 8 ( 1 )條 提 出 上 訴 ， 局 長 可 根 據 條 例

第 2 8 ( 4 )條 確 認 、 更 改 或 推 翻 總 監 的 決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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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局 長 必 須 根 據 條 例 第 2 8 ( 5 )條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對 上 訴 的 決
定 的 通 知 ， 而 該 通 知 須 指 明 作 出 該 決 定 的 理 由 ， 並 須 －  

 
( a )  以 電 子 紀 錄 形 式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； 或  

 
( b )  以 普 通 郵 遞 或 掛 號 郵 遞 寄 往 上 訴 人 的 最 後 為 人 所

知 的 地 址 。  
 
8 .  凡 在 某 個 別 個 案 中 ， 以 上 文 第 ( 7 )段 所 指 明 的 方 式 發 出

對 上 訴 的 決 定 的 通 知 並 非 合 理 地 切 實 可 行，如 局 長 按 照

條 例 第 2 8 ( 6 )條 將 該 通 知 在 總 監 根 據 第 3 1 條 為 上 訴 人 備
存 的 核 證 機 關 披 露 紀 錄 內 公 布 ， 則 該 通 知 須 當 作 已 發

出 。  
 
9 .  總 監 知 悉 局 長 已 確 認、更 改 或 推 翻 總 監 撤 銷 或 暫 時 吊 銷

認 可 的 決 定 後 ， 總 監 必 須 根 據 條 例 第 3 2 ( 1 ) ( g )條 立 刻 在

有 關 的 核 證 機 關 披 露 紀 錄 內 作 出 公 告 。  
 
 


